
1

证券代码：300120 证券简称：经纬辉开 公告编号：2025-58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进展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7 日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 年 11 月 6 日召开 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议案》。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

购深圳银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聚力弘创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

圳市聚力弘创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有的中兴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兴系统”）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格为 8.5 亿元。深圳银谷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深圳市聚力弘创一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聚力弘创二号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中兴系统股东承诺：中兴系统 2025 年度、2026 年度、

2027 年度累计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 21,500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50）。

为促进此次交易的顺利进行，确保《股权转让协议》项下的业绩承诺保证和

业绩补偿义务履行，深圳银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聚力弘创一号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深圳市聚力弘创二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业绩承

诺方”）于 2025 年 11 月 27 日出具了《关于增持股票的承诺函》。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收购股权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56）。

二、交易的进展情况

为了便于股票增持和股票质押的具体操作，业绩承诺方于 2025 年 12 月 2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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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出具了《关于增持股票的承诺函》，对增持方式和股份质押方进行了完善，

并确认两份承诺函内容如有不一致的，以 2025 年 12 月 2 日的《关于增持股票的

承诺函》为准，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在办理完毕本次交易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 12 个月内，业绩承

诺方承诺增持上市公司（经纬辉开，300120）股份，累计增持金额不少于 2亿元

人民币，增持价格不高于 13 元/股，且在增持期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质押股份

给上市公司指定方作为业绩承诺履约保障。业绩承诺期内及业绩补偿足额实施完

毕前（如有，以前述期限孰晚为准），除质押给上市公司指定方用于履约担保外，

业绩承诺方不得出售、质押、设置权利负担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处置前述股票（包

括该等股票因拆股、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取得的股票）。

2、业绩承诺期结束后，若业绩承诺方无需履行业绩补偿义务或者补偿义务

完成，上市公司指定方应该在该事项确定或业绩补偿足额实施完毕后 10 个工作

日内积极配合解除该部分股份质押手续。反之，上市公司指定方有权处置该部分

股份并以实际获得的对价优先用于承担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补偿义务及责任，处置

收益超过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补偿义务及责任部分及时退还业绩承诺方，若处置收

益不足以覆盖业绩承诺方的业绩补偿义务及责任，甲方有权继续追究业绩承诺方

的赔偿责任。

3、若业绩承诺方未能在上述承诺期间内完成股票增持和质押手续，业绩承

诺方应向上市公司赔偿违约金，违约金数额为《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

总价款的 20%，并赔偿上市公司因此造成的实际损失。

4、业绩承诺方内部增持和违约分配原则上按照各主体持有中兴系统技术有

限公司股权比例分配或者其内部协商一致确定。

备注：2025 年 12 月 2 日签署的《关于增持股票的承诺函》变动的内容已用

斜体加粗标明。

三、备查文件

1、《关于增持股票的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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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天津经纬辉开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2 月 4 日


